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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中
人民主体性的哲学内涵

　　摘　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我国建设法治强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建设性地回答了法治建设“为

了谁、依靠谁、保障谁”的时代之问。早在 19 世纪，马克思就推翻了黑格尔法哲学体系，提出

“人民决定国家发展”的观点，为我国法治社会发展奠定了哲学的、科学的理论根基。本文通过

分析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挖掘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含义，进而说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人民观对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  人民主权  法治建设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党中

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为我国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明确回答了时

代之问，即法治社会的建设“为了谁，依靠

谁，保障谁”的根本问题，是对马克思法哲

学体系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原创性。

一、法治建设依靠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我党

始终坚持唯一不变的根本立场，而建设法治

社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样的观点就

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的对无产阶级

权力的认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通过论述分工、阶级统治等阐明历史唯物

主义的主要观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推进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是全体人民群众

的意志，是一种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由社

会存在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法治思

想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一种继

承和超越。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

基本观点

范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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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认为国家

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它代表

着最普遍的理性，是最高的存在，而市民社

会则代表特殊性，同时市民社会也需要依附

于国家而存在。黑格尔认为人在市民社会中

可以遵循自己的独特性，并且会产生教养，

会与其他人发生一系列的关系，最终会将自

身的特殊性完全释放，回过头来复归到国家

中，对国家以及国家制度的普遍性原则给予

高度的认同。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国家体

系考察之后，认为黑格尔并没有在现实机制

中给予有效的说明，他只是绕到普遍原则背

后，搬出“国家”的概念，在观念上对国家

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解析。而马克思认为

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存在并不是只在

观念中存在，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也不仅仅是

观念，而是现实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指出

“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

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

说是必要条件。”他建设性地提出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颠倒了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

家的关系”。至此，马克思虽然已经初步得

出“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这个结

论，但并没有完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

论证该结论，直到 1845 年《德意志意识形

态》的发表，才为他的法哲学体系提供了科

学的、哲学的基础。

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我

们可以说早期马克思虽然没有完全跳出黑

格尔市民社会的观点，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是通过家庭中“爱”的原则，还是在市民社

会中作为特殊性的存在，都是由现实的“人”

构成，国家和法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中的人的

参与。因此，马克思称“国家是从作为家庭

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

体中产生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依然遵循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法律作为意识存在是人民群众

生活实践的产物。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新时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伟大目标，提供了

基础性的指导方针和清晰的发展方向。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

民观的继承和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

议上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

的基础是人民，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可以说，我党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将中国实际国情与马

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我党的最大执政底气就是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奉行“把人民

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明确

指出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决定国家发展的核

心力量。我党源于人民，与人民群众紧密相

连，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好群众路线，才是我

党长期执政的必胜法宝。历史唯物主义表

明，广大人民群众构成了社会实践和社会历

史的主导力量，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更应

当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法治

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要做到坚

决拥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积极吸收人民群

众的意见，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才能为我

国法治建设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其次，实

践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基

于实践，基于人民群众生活的现实的社会状

况，并且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否则法

律就变成了保障私人利益的工具。为此，要

树立法律权威，就要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到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要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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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蔚然成风。同时，法律要依靠时代

的发展而发展，人民群众在实践生活中所遇

到的痛点难点就是法律发展最有力的依据。

应做到让人民群众有法可依，坚实提高立法

质量，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积极解决人民群

众生活中的矛盾。因此，只有人民群众的社

会生活实践能够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不竭

动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人民观的

超越。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不仅体现了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政治特色，也深刻展示了中国

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并明确了其与西

方资本主义法治体系的本质区别。我国的国

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国家权力归属

人民，确立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核心地

位，确保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

导作用。《民法典》的产生积累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长久的社会实践所形成的民事法律

规范，更加全面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在中国特色法治社

会建设中，通过制定多部法律法规，共同构

成了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的坚实屏障。

要做到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进行继承和发展，我们就要在人民实践中总

结经验，拓宽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提出建议

的渠道，充分激发人民参与法治建设的主动

性，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二、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目标建
设法治社会

只有国家主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人

民需求才能被真正满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这意味着政府作为立法、执法的部门，

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行使权力。人民

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

本属性之一。同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这一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所倡导的

国家制度及国家主权问题的批判，提出民主

制是实现人民主权的理想制度。在民主制度

下，国家制度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体现，它直

接映射出人民的自我规定，从而确保了人民

主权的真正实现，法律在这里也应当服务于

人民，反映人民的意愿，为服务人民而存在。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有三个环节，即王

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它们分别代表着单一

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逻辑发展顺序，王

权所代表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最终的复归。

他主张君主主权和君主立宪制，认为“王权

是君主立宪制的顶点和开端”。同时赋予君

主极大的权力，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君主

主权，那么人民就无定形，国家就无政府。

同时，黑格尔认为君主主权是人民主权的象

征，其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与

主权掌握在国家（君主）中是完全一致的。

他提出“人民近来开始谈论人民主权，通常

都是指这种主权同存在于君主身上的主权

相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人民主权属于以人

民的粗陋观念为基础的混乱思想。”马克思

认为黑格尔这种试图调和君主主权与人民

主权的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因为“主权这个

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

对立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如果依据黑格尔

的观点，国家作为一个普遍性的观念，是不

需要人民的，国家的权力只是掌握在官僚队

伍的手中，普通的人民只需要服从，其存在

并不产生其他任何的作用，因此马克思认为

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会处于极度异化的状

态。进而，马克思提出人民主权只有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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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才能实现，认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

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民主制中，

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

在。”即在民主制中法律体现的是人民的自

由意志，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在马克思眼中，

法律不应当沦为保障私人利益的工具，而应

当根据人民的现实生活不断发展。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建设为了

人民

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关系的考察，提

炼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权决定论，即国

家主权源于人民主权。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

民立场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一脉相承，认为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在于人民群众的

参与，而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核心宗

旨也是在于服务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会议上强调 ：“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

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要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可以

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民主体地位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法治建设的一切工作

都要围绕人民展开，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

首位，让人民群众成为法治建设的主体和受

益者。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

凸显了我党致力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原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

特征。

首先，要用法治保障民生。通过加强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就业

等系列举措，让全民共享法治建设的成果。

这些实践举措不仅体现了法治的温度，更展

现了法治的力量。其次，要依法保障人民权

益的实现。在立法、执法等各个环节都要充

分体现人民的意志，确保人民的合法权益得

到充分保护。法治社会建设中，要完善法律

法规体系，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提高

人民群众的接受度，让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为了人民的核心要义。

再次，在建设法治社会中，要精准回应民众

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

要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精准对

接他们的痛点难点问题。通过精准立法、精

细执法、精确司法等方式，让法治真正成为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有力武器。最

后，我们要营造人民群众期望的法律环境。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是我国人民的共同期

盼。古希腊时期正义被柏拉图看作最合理的

社会制度，现如今，正义依旧是我国法治建

设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二十大报告指出，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因此，全面依法治国同样要以公平正

义为基础，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保

证社会稳定，让人民群众都能够感受到社会

中法治的公平正义。

我国法治建设体系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让人民群众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新时代，

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都提出了

更高的需求和期待，对社会安全、环境保护

等方面都有了更全面的要求。因此，要实现

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就要为了人民的

需求建设法治社会，满足人民的合法权益，

为其他制度的基本建设奠定基础，积极营造

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三、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

法治的最终旨趣在于捍卫社会的公平

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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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

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

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

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因此，

法治实践应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原则展开。新

时代，我们应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石，持续

回应民众对法治建设的新期待，确保社会秩

序的稳定、人民生活的自由及各项基本权利

的实现。自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明确强

调“促进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

求。”近年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我党法

治工作的核心要义，在社会法治的具体实践

中，必须确保每位公民都能够真切感受到法

治社会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并借助社会经济

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

的团结协作精神，加快构建支撑法治公平正

义的制度体系。为切实保障人民权益，必须

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深

入贯穿于法治实践之中，并通过一系列具体

而有效的措施加以落实，确保法治精神真正

惠及全体人民。

在法治建设的征途中，人民群众不仅是

积极参与者、成果共享者、更是最终成效的

终极评判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同样，法律建设是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

当由人民去评判。这就决定了人民群众在法

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法治实践的成效在于

民众的满意程度，并将其视为衡量法治工作

成败的首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的

法治建设勾勒了宏伟蓝图，强调我们应精准

抓住法治建设的矛盾核心和人民需求，聚焦

于增进民众福祉、改善生活环境、强化人民

权益的保护，致力于构建让人民满意的法治

建设体系。为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

我们需深刻体察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

诉求，我们必须深入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实际

诉求，尊重其对社会公平的实在感受，并将

人民群众在法治进程中的满意程度置于至

关重要的位置。

因此，可以断言，法治建设的成功与否

的评判标准并非来源于改革者的主观自我

评估，而是基于民众满意程度这一客观标

准。这一论断不仅体现了法治建设的人民性

原则，也凸显了民众作为法治实践最终评判

者的核心地位。法治的精髓在于其能够回应

民众的需求，保障民众的权利，进而赢得民

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民主体
性的当代价值

（一）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以唯物主义的基

本立场确立了法治发展规律中科学世界观

和方法论，在人类法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习近平指出，法治思想必须根植于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并同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法治理论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使得建设

法治中国的道路有据可依，是符合我国国情

的高度概括的法治思想，具有主体性、原创

性、时代性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将引领我国

法治建设不断完善达到更高水平，具有深刻

的理论价值。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的人民

性。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

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人民性的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

将这一基本原理应用于法治建设，强调法治

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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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使其在新时代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的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

心”的根本立场强调依法治国的主要力量是

人民，法律权威依靠人民的内心拥护。这就

要求法律必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

益、增进人民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本质特征区别于其他唯心主义的法

治理论，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我

国法治理论的深刻内涵，加快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的建设。

（二）实践价值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发展在于新事物的

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通过实践不断总结事

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总结人

民群众面临的社会矛盾以及对新事物发展

的向往，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法治发展道路，为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奠

定了持久性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为我国人民群众带来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依据人民群众在生活中的法治问题，习

近平法治思想让法治思想在“上层建筑”中

凸显其重要意义。

首先坚持人民立场有助于化解社会矛

盾。在社会生活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接

踵而至，通过依法治理能够公平衡量各方

利益，化解矛盾纠纷，进而维护社会稳定。

同时这也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增

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和认同感。其次以

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能够规范政府部门行为。

法治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人民，在立法和执法

过程中都必须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约束政府权力，提升执法效率，

增强政府执行力。最后有助于推动法治社会

的建设。法治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文化思想。对法治文化的深入宣传教育，可

以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治意

识，使学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这

为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奠定

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同时也有助

于提升我国人民群众的法治素养和道德水

平，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根本

立场的核心理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我国建

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更在实践层面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定

的支持和指导。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含义，将

其贯彻落实到法治建设的全过程，为建设现

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贡献智慧和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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